
安徽省政府采购网“徽采云”电子卖场
操作指引

一、直接采购

（一）适用场馆

网上超市、协议供货馆、定点采购馆、三首产品馆、乡

村振兴馆

（二）适用条件

网上超市：省级预算单位采购 50 万以下货物、服务的；

市县级预算单位采购 30 万以下货物、服务的。

协议供货馆、定点采购馆：400 万以下货物、服务的。

三首产品馆、乡村振兴馆：无金额限制。

（三）交易规则

1.采购人下单

（1）选品后点击[加入购物车]或[立即下单]按钮。



（2）进入下单页面，选择收货地址，如未添加地址可

在以下页面直接添加收货地址（最多可添加 100个收货地址）

（3）默认送货时间为工作日的 9-17 点，送货期限为接

单后的 5 个工作日。（可自行设定）

（4）选择关联采购计划：按商品维度关联采购计划，

其中集采目录内标注为网上商城、协议供货馆的货物必须关

联采购采购计划。

备注：商品关联采购计划时，商品所属采购目录与计划

对应的采购目录必须一致，否则将关联失败。此操作由系统

强控，未关联计划的订单，系统禁止下单。



（5）填写发票信息：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仅可选择集

中开票（集中开票指采购人与供应商对多笔订单合并开票，

开票后由供应商将发票上传多个订单中）；未关联采购计划

的订单，可选择集中开票或者货票同行。其中支持开通票货

同行服务的供应商承接的订单，采购人可选择票货同行。

（6）合同信息：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必须生成合同，

不允许修改；未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可由采购人自行选择

是否签订合同。



2.供应商接单及发货

采购人下单后，系统自动给供应商发送待办事项，提示

供应商接单和发货。

3.采购人收货、验收、支付结算、评价

供应商发货后，采购人进行收货及验收。验收完成，关

联采购计划的订单，由采购人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进行

支付，支付完成后支付信息同步至政府采购监管系统、电子

卖场，并更新支付状态；未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采购人可

自行选择在线支付或线下支付完成后录入支付结果。



二、议价采购

（一）适用场馆

网上超市、协议供货馆、定点采购馆、三首产品馆、乡

村振兴馆

（二）适用条件

网上超市：省级预算单位采购 50 万以下货物、服务的；

市县级预算单位采购 30 万以下货物、服务的。

协议供货馆、定点采购馆：400 万以下货物、服务的。

三首产品馆、乡村振兴馆：无金额限制。

（三）交易规则

1.采购人下单

（1）选品后点击[加入购物车]或[发起议价]按钮。

（2）进入下单页面，选择收货地址，如未添加地址可

在以下页面直接添加收货地址（最多可添加 100个收货地址）



（3）默认送货时间为工作日的 9-17 点，送货期限为接

单后的 5 个工作日。（可自行设定）

（4）按商品维度填写期望金额，期望金额不超过商品

原合计价格（单价*数量）

（5）选择关联采购计划：按商品维度关联采购计划，

其中集采目录内标注为网上商城、协议供货的货物必须关联

采购计划。

备注：商品关联采购计划时，商品所属采购目录与计划

对应的采购目录必须一致，否则将关联失败。此操作由系统

强控，未关联计划的订单，系统禁止下单。



（6）填写发票信息：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仅可选择集

中开票（集中开票指采购人与供应商对多笔订单合并开票，

开票后由供应商将发票上传多个订单中）；未关联采购计划

的订单，可选择集中开票或者货票同行。其中支持开通票货

同行服务的供应商承接的订单，采购人可选择票货同行。

（7）合同信息：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必须生成合同，

不允许修改；未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可由采购人自行选择



是否签订合同。

（8）采购人提交议价单，订单进入议价阶段，等待供

应商进行报价（48h 内未报价的，系统自动取消订单）。报

价完成后等待采购人确认价格。如供应商报价未达到采购人

期望价格，采购人可重新提交议价；议价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3 次（往返算 1 次）。



（9）议价结束，采购人确认价格后，订单自动确认。

如采购人需要合同，进入合同签订环节，签订完成后等待供

应商发货；如采购人不需要合同，订单进入等待供应商发货

状态。

备注：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必须生成合同，不允许修

改；未关联采购采购计划的订单，可由采购人自行选择是否

签订合同。

2.供应商发货

采购人确认后，系统自动给供应商发送发货待办事项，

提示供应商发货。

3.采购人收货、验收、支付结算、评价

供应商发货后，采购人进行收货及验收。验收完成，关

联采购计划的订单，由采购人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进行

支付，支付完成后支付信息同步至政府采购监管系统、电子

卖场，并更新支付状态；未关联采购采购计划的订单，采购



人可自行选择在线支付或线下支付完成后录入支付结果。

三、反向竞价采购（即多品牌竞价）

（一）适用场馆

网上超市、协议供货馆

（二）适用条件

全省各级预算单位

网上超市：400 万以下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备注为网上商



城（驻肥单位为 15 类，其他市县为 14 类）的货物；省级 50

万，市县 30 万以下非标注为网上商城的货物；

协议供货馆为场馆内所有商品；

（三）交易规则

1.采购人发起反向竞价

（1）采购人选品加入购物车，在购物车中选择相同类

目的至少 3 个品牌商品，点击[发起竞价]按钮。

备注：选中商品之间的价格差不允许超过 20%，超过不

允许发起。

（2）创建竞价单，填写以下信息：

填写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

按商品维度关联采购任务书，其中集采目录内标注为网

上商城、协议供货的货物必须关联采购任务书。

备注：商品关联采购计划时，商品所属采购目录与计划

对应的采购目录必须一致，否则将关联失败。此操作由系统

强控，未关联计划的订单，系统禁止下单。

填写需求清单，按已添加的商品填写数量及期望价格。



设置竞价规则：填写竞价需求公示期，默认为 1 个工作

日；设置公示开始时间，公示截止时间。系统根据公示开始

时间+公示期（工作日）自动计算竞价开始时间、竞价结束

时间。有效报价供应商数默认至少为 3 家，采购人可按需增

加。默认为竞价成功后 1 个工作日自动发布结果公示公告。

备注：成交规则为满足有效供应商数量后，按最低报价

自动成交。报价相同的，以最早报价供应商的价格为成交价

格。

添加商务要求：如采购人需要对采购标的的时间、地点、

财务和服务要求的，可在商务要求页面添加。添加内容可包

括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付款条件

（进度和方式）、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



选择收货地址：如未添加地址可在此页面直接添加收货

地址（最多可添加 100 个收货地址）

填写发票信息：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仅可选择集中开票

（集中开票指采购人与供应商对多笔订单合并开票，开票后

由供应商将发票上传多个订单中）；未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

可选择集中开票或者货票同行。其中支持开通票货同行服务

的供应商承接的订单，采购人可选择票货同行。

反向竞价提交后，竞价信息将在电子卖场大厅竞价公告

模块展示。



2.供应商报价

供应商可在[竞价管理]列表中查看未响应的竞价信息，

选择对应的竞价单响应报价。

备注：竞价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可重新报价或撤回报价。

竞价结束，如参与报价的供应商数量未满足采购人要

求，竞价失败，系统自动发布竞价失败公告；如参与报价的

供应商数量满足要求，则按最低报价供应商自动成交，并发



布竞价结果公示。报价相同的，以最早报价供应商的价格为

成交价格。

公示期结束后，系统自动创建订单，供应商无需接单，

如有采购计划则订单自动进入待合同签订状态；如无采购计

划且不需要合同则计进入待发货状态，等待供应商发货。

3.供应商发货

采购人确认后，系统自动给供应商发送发货待办事项，

提示供应商发货。

4.采购人收货、验收、支付结算、评价

供应商发货后，采购人进行收货及验收。验收完成，关

联采购计划的订单，由采购人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进行

支付，支付完成后支付信息同步至政府采购监管系统、电子

卖场，并更新支付状态；未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采购人可

自行选择在线支付或线下支付完成后录入支付结果。



四、竞价采购（即单品牌竞价）

（一）适用场馆

网上超市、定点采购馆

（二）适用条件

全省各级预算单位

网上超市：400 万以下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备注为网上商

城（驻肥单位为 15 类，其他市县为 14 类）的货物；省级 50

万，市县 30 万以下非标注为网上商城的货物；

定点采购馆为场馆内所有商品；

（三）交易规则

1.采购人竞价

（1）采购人选品后，在商品详情页点击[发起竞价]按

钮。



（2）创建竞价单，填写以下信息：

填写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

按商品维度关联采购任务书，其中集采目录内标注为网

上商城的货物必须关联采购任务书。

备注：商品关联采购计划时，商品所属采购目录与计划

对应的采购目录必须一致，否则将关联失败。此操作由系统

强控，未关联计划的订单，系统禁止下单。

填写需求清单，按品牌商品填写数量及期望价格.

设置竞价规则：填写竞价需求公示期，默认为 1 个工作

日；设置公示开始时间，公示截止时间，系统根据公示开始

时间+公示期（工作日）自动计算竞价开始时间、竞价结束

时间；有效报价供应商数，默认至少为 3 家，采购人可按需

增加；报价轮次为 3 轮，每轮时间为 15 分钟；默认为竞价

成功后 1 个工作日发布结果公示公告。

备注：成交规则为满足有效供应商数量后，按最低报价



自动成交。报价相同的，以最早报价供应商的价格为成交价

格。

添加商务要求：如采购人需要对采购标的的时间、地点、

财务和服务要求的，可在商务要求页面添加。添加内容可包

括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付款条件

（进度和方式）、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



选择收货地址，如未添加地址可在此页面直接添加收货

地址（最多可添加 100 个收货地址）。

填写发票信息：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仅可选择集中开票

（集中开票指采购人与供应商对多笔订单合并开票，开票后

由供应商将发票上传多个订单中）；未关联采购计划的订单，

可选择集中开票或者货票同行。其中支持开通票货同行服务

的供应商承接的订单，采购人可选择票货同行。

采购单位内部审核：内部审核完成后，竞价信息将在电

子卖场大厅竞价公告模块展示。



2.供应商报价

供应商可在[竞价管理]列表中查看未响应的竞价信息，

选择对应的竞价单响应报价。供应商在每轮时间范围内可多

次报价；参与上轮报价供应商可进入下轮报价。如次轮内无

任何供应商报价，则竞价提前结束。

竞价结束，如参与报价的供应商数量未满足采购人要

求，竞价失败，系统自动发布竞价失败公告；如参与报价的



供应商数量满足要求，则按最低报价供应商自动成交，并发

布竞价结果公示。报价相同的，以最早报价供应商的价格为

成交价格。

公示期结束后，系统自动创建订单，供应商无需接单，

订单自动进入待发货状态，等待供应商发货。

3.供应商发货

采购人确认后，系统自动给供应商发送发货待办事项，

提示供应商发货。

4.采购人收货、验收、支付结算、评价

供应商发货后，采购人进行收货及验收。验收完成，关

联采购计划的订单，由采购人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进行

支付，支付完成后支付信息同步至政府采购监管系统、电子

卖场，并更新支付状态；未关联采购采购计划的订单，采购

人可自行选择在线支付或线下支付完成后录入支付结果。





附件 1

电子卖场操作指引适用表

场馆 交易方式 直购 议价 多品牌竞价 单品牌竞价

网上超市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协议供货馆 支持 支持 支持 -

定点采购馆 支持 支持 - 支持

三首产品馆 支持 支持 - -

乡村振兴馆 支持 支持 - -



附件 2

直购流程图



附件 3

议价流程图



附件 4

多品牌竞价流程



附件 5

单品牌商品竞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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